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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规范生态严格控制区管理

2014-08-14

近日，省环保厅下发了《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规范生态严格控制区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从严落实“严格控制区内不得进行与环境保护

和生态建设无关的开发活动”，确有需要调整或穿越的，要通过专家的严格评估，并上报省政府批准，调入的面积不得少于调出的面积，调入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良

好。

《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年）》所划定的生态严格控制区，分为陆域严格控制区和近岸海域严格控制区。陆域严格控制区总面积32320平方公

里，占全省陆地面积的18.0%，包括两类区域：一是自然保护区、典型原生生态系统、珍稀物种栖息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后备水源地等具有重大生态服务功能

价值的区域；二是水土流失极敏感区、重要湿地区、生物迁徙洄游通道与产卵索饵繁殖区等生态环境极敏感区域。

近岸海域严格控制区总面积约959.9平方公里，占全省近岸海域面积的13.7%，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和红树林保护区等区域。

《通知》指出，原则上不得对生态严格控制区进行调整或穿越。对列入国家和省重点项目名录的环保、水利、公路、铁路、输油气管道、输变电工程等基础设

施项目，因工程和自然条件限制确实需要调整或穿越生态严格控制区的，应当委托具备环评或工程咨询资质的单位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经省环境技术中心组织专

家评估并修改完善后，由地级以上市政府上报省政府。

《通知》要求，调整或穿越生态严格控制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要加强生态影响分析。分析比较严格控制区调整前后或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破碎化的影

响程度，从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角度，通过对自然景观、动植物生境、生态廊道保护等方面的分析，加强对涉及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敏感区

域的生态影响分析。

在制定生态严格控制区的调整方案方面，《通知》要求调出严格控制区的面积应尽可能缩减，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建设的边界范围。按照生态严格控制区补平

衡的要求，调入面积不得少于调出面积，调入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良好。

确需穿越生态严格控制区的项目，对于涉及重要生态敏感点、生态环境现状较好、对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较大的局部工程，要从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

的角度，逐段提出避绕方案，尽可能不穿越或少穿越生态严格控制区，减少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贯性的影响。要从保证野生动物迁徙、完善区域生态景观、减缓

线性切割对区域生态系统破碎化影响等方面提出具体的生态保护措施，并分析其可行性和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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